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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 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日間部二技申請入學招生 

報到切結書 
 

錄取生姓名  錄取系別  

聯絡電話(H)  聯絡手機  

通訊地址  

就讀(畢業)學校 
 

□109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

□非應屆畢業生 

錄取生               (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)參加國立虎尾科技大學110

學年度二技申請入學，經榜示錄取，今辦理報到後，不得重複報到110學年度其他校系

入學招生，並必須於註冊日繳交學歷(力)證件正本，否則取消錄取及入學資格。 

 

此致 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二技招生委員會 
 
錄取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10 年  月  日 

 

注意事項： 

※請於規定期限內將本切結書傳真或 E-mail 至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，傳真或 E-mail
後請務必來電確認。 

※未於規定期限或未依規定方式辦理報到及驗證者，視為自動放棄錄取及入學資格。 

※傳真號碼：05-6310857     聯絡電話：05-6315098 

※E-mail 信箱：yuki@nfu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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